
1 

 

 

 

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 

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3〕130020 号 

 

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

办法》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重组审核规则》）等有关规定，我所重组审核机构对上海海

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海得控制）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文件进行了审

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本次收购标的为上海行芝达自动化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行芝达或标的资产），其实际控制人沈畅

控制的上海行之达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行之达电子）与标的

资产存在相同或相似业务。沈畅、聂杰等标的资产核心人员均曾

在行之达电子任职，沈畅于 2023 年 6月签署承诺函，承诺自承诺

函出具之日起行之达电子不再从事新的业务并于 12个月内注销。

工商信息查询显示行之达电子成立于 1998年，早于标的资产成立

时间；（2）报告期内，因行之达电子人员参与标的资产业务或管

理工作，行之达电子存在为标的资产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，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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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原后标的资产于报告期各期末对行之达电子应付余额分别为

205.19 万元、419.20 万元、457.73 万元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截至回函披露日行之达电子注销

的具体进展及预计完成时间，结合行之达电子与标的资产具体业

务重叠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主要代理产品类型、具体下游应用领

域、主要合作供应商及客户等，以及行之达电子报告期内具体业

务开展及经营业绩情况，披露沈畅等人在成立行之达电子后再成

立标的资产开展相似业务的原因及必要性；（2）行之达电子参与

标的资产业务或管理工作的原因及具体人员任职情况，标的资产

人员、业务是否独立，结合报告期内行之达电子存在为标的资产

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，披露标的资产是否建立完善的成本费用核

算内控制度，成本费用核算的准确性及完整性，并结合上述问题

进一步披露除已披露情形外，行之达电子是否存在其他为标的资

产代垫成本费用或协助标的资产作高经营业绩的情形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标的资产工业自动化产品解决方案

型销售业务模式为提出自动化控制系统解决方案，并对其中的关

键技术进行验证，得到客户认可后形成可供销售的工业自动化产

品清单，进而实现产品的销售，并后续视情况协助客户进行软件

编程和调试等技术服务工作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类似业务模式相

近；（2）报告期内，标的资产营业成本中采购原材料成本占比接

近 99%；（3）2021年和 2022年，标的资产工业自动化产品解决方

案型销售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0.70%、19.70%，问询回复显示高于

选取的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水平，公开信息显示捷创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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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31817.NQ）从事工业电气产品分销和自动化系统工程集成，2021

年和 2022 年产品分销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17.44%、19.58%，与标

的资产工业自动化产品解决方案型销售业务利率存在差异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标的资产销售案例及同行业

可比公司情况等，披露标的资产工业自动化产品解决方案型销售

开展过程中提出解决方案、形成产品清单及协助客户进行软件编

程和调试等各个业务环节的技术人员配备情况及薪酬水平，提供

技术服务的具体体现，以及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类似业务模式相

近的情况下，标的资产提供的技术服务在行业内是否具有独创性

及核心竞争力；（2）结合标的资产营业成本的具体构成，并对比

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，披露标的资产成本归集是否准确，是否符

合行业惯例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；（3）结合

上述内容及捷创技术产品分销业务的毛利率与标的资产可比业务

毛利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、标的资产拥有较强议价能力的

原因及具体体现、与欧姆龙合作的稳定性、所处行业的进入壁垒

及市场竞争程度等，披露标的资产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

合理性及可持续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上市公司关注重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

等情况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

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，回复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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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我所并购重组审核

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除按规定豁

免外应在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加粗标明；

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重组报告书中。

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重组报告

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重组报告书所做的任何

修改，均应报告我所。上市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

等相关主体对我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重组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

上市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应当保证回

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《重组审核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披露问

询意见回复并将回复文件通过我所审核系统提交。如不能按照《重

组审核规则》规定的问询回复时限披露的，应至迟在期限届满前

2 个工作日向我所提交延期问询回复申请，经我所同意后在 2 个

工作日内公告未能及时提交问询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11 月 14 日 


